
申报工伤保险经办流程

一、政策依据

1、《社会保险法》；

2、《工伤保险条例》2011修订版；

3、《黑龙江省贯彻<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黑政发2011]8号）；
４、《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2]11号）； 

５、《关于将省直在哈事业单位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实施意见》（黑人社发[2011]109号）。

二、工伤报案登记与事故备案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需在事故发生24小时内（节假日顺延）通知学院医保代办员生晓崇，联系电话15004615540未按规定时间进行工伤事故电话报告备案登记及申报《工伤事故备案表》的，在此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核销。

3、 新发生工伤的就医程序
发生工伤后，应到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待伤情稳定后转回定点医疗机构继续治疗。除急诊外，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支付（工伤保险定点机构详见第十六条）。
职工在工伤确认之前发生的医疗费用，先由用人单位垫付，待工伤认定完成后到工伤处核销；如住院期间完成工伤认定，由用人单位及时送达医保局工伤处，在系统中登记后由定点医疗机构垫付医疗费用。
在外地发生工伤的，应优先选择事故发生地工伤定点医疗机构治疗，用人单位要及时向工伤处报告职工的伤情及救治医疗机构情况，并待伤情稳定后转回定点医疗机构继续治疗。 

四、旧伤复发的就医

（一）申请程序：因旧伤复发需要治疗的，须填写《工伤职工旧伤复发治疗申请表》（附表3-1），由就诊的定点医疗机构提出工伤复发的诊断意见，需要住院的需提供入院通知单，经工伤处审核后到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工伤人员旧伤初次复发的，旧伤复发有争议的或情况复杂的，填写《工伤职工旧伤复发治疗申请表》（附表3-2），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定。

（二）门诊就医
工伤职工因旧伤复发需在门诊就诊的，经过审核后，必须到定点医疗机构治疗，发生的费用由用人单位或职工本人先行垫付，治疗结束后再由用人单位到医保局工伤处核销。

（三）住院就医

１、旧伤复发住院

定点医疗机构在办理住院手续时，要求工伤患者出示本人身份证，携带《工伤职工旧伤复发治疗申请表》方可办理入院手续，同时交住院押金2000元。

２、异地居住工伤人员住院
(1)异地居住管理。

长期居住在统筹地区以外的工伤人员（简称异地居住），应在居住地选择一所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作为就医机构，并申报《工伤职工异地居住就医申请表》（附表4）和“异地居住工伤职工监管方案”，到工伤保险处审核备案。

(2) 就医管理。

　　异地居住人员如因旧伤复发需要治疗的，需由所选定的医疗机构填写《工伤职工旧伤复发治疗申请表》（附门诊手册），报工伤保险处审核，方可就医。
3、 转诊转院

符合省内、外转诊转院条件，用人单位需填报《工伤职工转诊转院申请表》（附表5），并经过工伤处审核批准。
五、待遇申领
单位应在每月前5个工作日（待遇申报时限：待遇发生之日起1个年度内）携带以下材料进行待遇申领。

 (一)申领医疗（康复）费用需提供以下材料：
１、《参保单位医疗费用申报表》（附表6）1份；

２、(1)《工伤职工旧伤复发申请表》复印件（旧伤复发提供）；

(2)《工伤职工转诊转院申请表》复印件（转诊转院提供）；

(3) 《工伤（职业病）认定书》复印件(新工伤申领)。
　3、门诊诊疗手册原件、处方或住院病历复印件和住院费用明细清单；

   4、门诊或住院有效票据原件。

（二）申领工伤待遇，需提供以下材料：

1、申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1）劳鉴结论复印件；

（2）劳鉴费票据原件；

（3）《伤残待遇核定表》（附表7）2份；

（4）职工受伤前12个月工资发放表（盖人事劳资章）；

（5）涉及第三者责任的,需提供相关法律文书。

2、申领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1）劳鉴结论复印件；

（2）解除劳动关系审批材料原件（机关及事业单位为减员通知单）；

（3）《伤残待遇核定表》2份；

（4）职工离岗前12个月工资发放表（盖人事劳资章）；

（5）本人书面申请。

3、申领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通费、食宿费：
（1）《黑龙江省中省直工伤保险伙食补助、交通、食宿费用申报表》（附表8）1份；

（2）交通费、住宿费有效票据原件；

 （3）《工伤职工转诊转院审批表》复印件；

（4）住院患者须提供病历首页复印件，门诊患者需提供门诊就医手册原件。

4、申领住院治疗伙食补助费：

（1）在非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工伤职工须提交《黑龙江省中省直工伤保险伙食补助、交通、食宿费用申报表》、住院病历首页及出院小结复印件各1份。

（2）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工伤职工，只需提交《黑龙江省中省直工伤保险伙食补助、交通、食宿费用申报表》、住院病历首页复印件。

5、申领伤残津贴、护理费：

(1)劳鉴结论复印件；

(2) 《伤残待遇核定表》2份（初次申领）；

(3)职工受伤前12个月工资发放表（盖人事劳资章）。

6、申领工亡及遗属待遇。

(1)《一次性工亡、丧葬补助金核定表》（附表9）2份。

遗属符合供养条件的还需提供：

(2)《供养亲属抚恤金核定表》（附表9-1）2份。

(3)职工受伤前12个月工资发放表（盖人事劳资章）；

(4)工亡遗属相关证明材料（被供养人户口本、居民身份证、配偶的未再婚证明、父母的生存证明、被供养人经济状况证明。上述材料每年3月前重新申报）。

    注：申报工伤待遇时如遇特殊情况，需按工伤处要求提供其他相关材料。

六、工伤康复

（一）初次康复。工伤职工医疗结束后，需要康复的，应由康复定点机构提出康复治疗方案，包括康复治疗项目、时间、预期效果和治疗费用等内容，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近亲属提出申请，填写《工伤职工康复申请表》（附表10），报工伤处审核后进行康复。

（二）康复延期。工伤康复治疗的时间需要延长时，由康复定点机构提出意见，工伤职工或近亲属同意，并报工伤处审核后继续进行康复。

（三）康复后评估。康复结束后，须由康复定点医疗机构填写《工伤职工康复评估意见书》后，再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七、辅助器具配置管理
（一）申请

按照《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管理办法》，工伤职工需要配置（更换）辅助器具的，须填写《工伤职工配置（更换）辅助器具申请表》（附表11），并持龙英假肢矫形康复中心出具的《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评估意见表》，由工伤处核准后到定点机构配置。 

本地区定点机构无法提供所需种类的辅助器具的，经工伤处批准，可到外地配置，并按照本地区目录标准核定费用。

（2） 费用申领
申领工伤职工的辅助器具配置费用时，提供以下资料：

1、《工伤职工配置（更换）辅助器具申请表》；

2、《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评估意见表》；

3、《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效果表》（附配置前后效果图片）;

4、辅助器具配置票据原件。

八、社会化发放个人结算账户办理程序
（一）适用人员范围：异地居住人员、1-6级伤残且退出工作岗位人员、工伤退休人员和工亡遗属的工伤保险待遇实行社会化发放。

（二）提交材料：职工向用人单位申报相关待遇材料的同时，将个人结算帐户资料，交到所在单位。个人结算帐户资料包括个人开户存折首页（带帐号、户名和银行签章）复印件和身份证复印件。同时填写《工伤保险个人帐户信息表》（附表12），各项信息填写必须准确完整。

九、退休办理
1-4级伤残职工退休后，用人单位应持《退休审批表》到省医保局工伤处办理停发伤残津贴保留工伤保险关系的手续。如果伤残津贴与养老金有差额，则继续领取差额部分。

十、停止或调整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死亡的，供养亲属丧失或暂时丧失供养条件的或劳鉴结论发生变化的，单位应及时向工伤处报告并提供相应材料，以及时核对相关信息，停止或调整其工伤保险待遇。

十一、新参保单位费率确定

新参加工伤保险单位，需提交“关于确定工伤保险费率的申请”（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在职人数、经营范围、主要风险及老工伤情况）、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法人证书复印件。

十二、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办理

单位老工伤人员尚未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填写《黑龙江省省直“老工伤”人员待遇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申报表》（附表13），按照国家关于“老工伤”人员相关政策享受待遇。











十三、报销查询

个人如对申报或审核后的材料存在疑义，须自申报之日起3个月内持本人身份证到工伤处1号窗口进行查询，如果单位经办人代查须持单位介绍信进行查询。对审核中不符合政策的票据和申报材料，单位经办人负责及时取回，工伤处自申报之日起代为保存6个月，过期材料销毁。

十四、票据丢失申领医疗费用办理

1、本人情况说明和单位证明（写清该人确实发生费用；票据丢失原因；丢失票据未曾在省医保局报销）；
2、医院留存联复印件并加盖财务章；
3、由工伤处对上述材料审核确认。

     十五、医保局工伤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87130254    87130243
公用邮箱：ybjgsbxc@163.com   密码：123456
“三险”业务交流ＱＱ群号：51453340（仅限单位经办人员实名加入）
十六、工伤保险定点机构

（一）工伤或职业病的定点医疗机构

1、黑龙江省医院：

地址：香坊区中山路82号
电话：55648942

 88025716郝      88025678陈美超

南岗区果戈里大街
电话：88025141

2、黑龙江省第二医院：

地址：道理区地段街159号     电话：53969345

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1医院:

地址：南岗区学府路45号         电话：83852063
4、哈尔滨市骨伤医院：

地址：南岗区西大直街214号
电话：83016339

5、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地址：香坊区和平路26号         电话：82116238

6、省中医院：

地址：香坊区三蒲街142号
电话：55653086

7、市第五医院：

地址：香坊区健康路27号        电话：88626883

8、省农垦总医院二分院：

     地址：道外区大有坊街135号     电话：55399286

9、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地址：南岗区邮政街23号        电话：85552705

10、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地址：地段街151号             电话：84883057

11、 黑龙江中德骨科医院                

     地址：南岗区文昌街116号       电话：86265192

（二）工伤或职业病的定点康复医疗机构
1、黑龙江省第五医院:

地址：道外区太阳岛平原街27号   电话：88190430

2、省农垦总医院：

地址：南岗区哈双路235号       电话：55197904

（三）定点辅助器具配置机构

1、哈尔滨市龙英假肢矫形康复中心
地址：道外区三棵树北棵小区      电话：57601261

2、黑龙江省假肢中心
地址：南岗区汉祥街39号        电话：87513223

3、哈尔滨浩然假肢公司
地址：道里区经纬十道街21号    电话：87632511

4、德林义肢矫形器公司
地址：动力区进乡街188号       电话：82913275

                黑龙江省社会医疗保险局工伤保险处

                         2013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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